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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办规〔2025〕1 号 

 

 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“国家农产品 

质量安全市”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: 

《连云港市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”标识管理办法》已经市

十五届政府第 5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4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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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” 
标识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了提升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”称号影响力和

美誉度，促进本市农产品安全优质发展，规范其标识使用管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

全条例》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农质发

〔2015〕8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”标识的

授权、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中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”标识（以下简称标识），

是指根据 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授予连云港市人民

政府“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”称号以及国家和省有关要求所制

作的文字和图形组合体。 

第三条 标识使用实行协议管理，使用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

定获得授权并按照约定使用。协议示范文本由市农业农村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编制。 

第四条 市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标识的使用情况

指导、协调和监督。县（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标识使用授权的办理和具体管理工作。 

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资金保障标识的使用管理，并对资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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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等进行监督。 

商务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标识

使用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，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的农产品生

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以及种植养殖规模较大的农

户等生产经营主体（以下统称申请人），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

使用标识。 

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使用标识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生产经营的农产品产自本市行政区域内，且具备农产

品质量控制能力； 

（二）使用标识的农产品严格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标准

和规范开展生产和经营； 

（三）近三年无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

为； 

（四）入驻国家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并动

态更新。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，按规定在上市销售的产

品上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； 

（五）处于正常经营状态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第七条 申请办理标识使用授权，应当向农产品生产经营地

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，并提交标识使用申请表、

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证书或者检验报告等其他必要材料。 

获得“三品一标”认证的申请人可以简化授权办理流程。 



 

—4— 

第八条 县（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，应当

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回复办理意见。不满足使用条件的，应

当说明理由。 

满足授权使用条件的，县（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县

（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使用主体公告。 

第九条 县（区）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年 1 月 30 日之

前编制使用主体名录和上一年度标识使用情况报告，报送市农业

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2 月 28 日。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

 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4 日印发 
 


